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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顺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年产 1.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4 月 24 日，江苏顺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新建年产 1.5GW 高

效太阳能电池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苏州科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环评单位）、上海亿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废气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单位）、江苏红旗

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废气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单位）、浙江艾摩柯斯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废水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单位）、南京万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和四

位专家。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和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查阅了环评报告、审批

意见、检测报告及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等相关材料，现场核查了项目生产情况、各类污

染治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对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附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中第二章、第八条中的内容，项目不存在 9 种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情形。根

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其他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相关

规定，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概况 

㈠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顺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80000 万元，租用江苏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湖路 99 号的 10#生产厂房实施“新建年产 1.5GW 高效

太阳能电池片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 600MW/年，多晶硅太阳

能电池片 900MW/年”，与环评及审批要求一致。 

㈡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8 年 5 月，江苏顺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苏州科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

了《新建年产 1.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取得了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审批局对该项目的审批意见（武行审投环[2018]154 号）。 

该项目于 2018 年 6 月开始建设，2018 年 12 月建设完工并调试结束，项目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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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应的生产能力，年产 1.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 

该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㈢投资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 80000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约 1000 万元。 

㈣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江苏顺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

片项目”。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 号）中“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新建年产 1.5GW 高效太阳能电

池片项目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与原环评对比，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等均

未发生变化。其中原辅材料实际使用量均不超过原环评及批复审批量，未新增污染因

子且未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项目单晶硅生产线实际生产设备与环评对比，减少 16 台，

均为辅助性设备及检测仪器，能够满足产能不低于 75%的生产工况；项目多晶硅生产

线实际生产设备与环评对比，增加 7 台，均为上下料机械手等辅助性设备，增加的设

备均为无产污工序设备，不增加污染物因子及污染物的排放量。对照《关于加强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 号），上述变化内容不属于重大变动。 

针对上述变化，企业编制了《建设项目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㈠废水 

本项目雨污水管网、雨污水排放口均依托出租方江苏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顺

风光电公司已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雨水由厂区内雨水管道系统收集后排

入园区雨水管道。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一般生产废水经一般废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和生活污水一并接管至武南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达标尾水排入武南河；

一般生产废水中主要污染物：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氟化物；含银

废水经生产线自带含银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和与氨气吸收废水一并接入氨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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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再接入含氮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含氮磷生产废水、酸雾吸收塔吸收废水、循环

冷却水排水和氨水处理设施出水一并进含氮磷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后，进园区再生

水厂集中处理。含氮磷废水中主要污染物：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

总氮、氟化物。 

一般生产废水处理设施、氨水处理设施、含氮磷废水处理设施均依托江苏顺风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已建废水处理设施。 

㈡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制绒清洗和刻蚀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磷扩散过

程中产生的氯气，制减反射膜过程中产生的氨气、粉尘、硅烷，丝网印刷过程中产生

的有机废气等。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1#~2#）酸洗过程中产生氟化物、氯化氢、刻蚀清洗

过程中产生的氟化物、氮氧化物、硫酸雾、HF槽产生的氟化物，2条生产线产生的污染

物分别经抽风管抽出后一同进入酸雾净化塔1#，经三级碱液喷淋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

筒1#高空排放；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3#~6#）产生的酸性废气（含氮氧化物）：酸洗槽1产

生的氮氧化物，扩孔槽产生的氟化物、氮氧化物，刻蚀槽产生的氟化物、氮氧化物、

硫酸雾，4条生产线产生的污染物分别经抽风管抽出后一同进入酸雾净化塔2#，经四级

碱液喷淋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2#高空排放； 

制绒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不含氮氧化物）：沉银槽产生的氟化物，挖孔槽

产生的氟化物，脱银槽产生的氨，酸洗2产生的氟化物、碱洗槽产生的氨，酸洗槽3产

生的氟化物、氯化氢，4条生产线产生的污染物分别经抽风管抽出后一同进入酸雾净化

塔3#，经2套二级碱液喷淋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3#高空排放； 

刻蚀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气（不含氮氧化物）：HF槽产生的氟化物（G2-4），

4 条生产线产生的污染物分别经抽风管抽出后一同进入酸雾净化塔4#，经二级碱液喷

淋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4#高空排放；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1#~2#）磷扩散过程中产生的氯气分别经抽风管抽出

后一并进入酸雾净化塔1#，经四级碱液喷淋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1#高空排放；多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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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磷扩散过程产生的氯气，分别经抽风管抽出后一并进入酸雾净化塔5#，经一级碱液

喷淋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5#高空排放； 

制减反射膜过程中未参与反应的SiH4和NH3通过排气系统进入硅烷燃烧净化塔进

行处理。硅烷燃烧塔由燃烧塔和洗涤塔组成，硅烷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氨气经洗

涤塔进行处理，处理后尾气通过排气筒高空排放，其中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

1#~2#）制减反射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分别通过抽风管抽入并联的2个硅烷燃烧塔1#进

行处理，处理后尾气通过25m高排气筒6#高空排放；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3#~6#）制减反射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分别通过抽风

管抽入硅烷燃烧塔2#进行处理，处理后尾气通过25m高排气筒7#高空排放； 

烧结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经设备自带燃烧器处理后和铝浆背场烘干过程中产生

的有机废气一起经冷凝器进行冷却，冷却后的废气和背（正）电极印刷、背场印刷、

烘干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一并进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后尾气通过排气筒

高空排放。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1#~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

置1#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8#高空排放； 

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3#~6#）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

置2#处理后通过30m高排气筒9#高空排放。 

㈢噪声 

项目的噪声源为生产车间各类加工设备、空压机、风机、行车以及泵等运行噪声，

项目已做好建筑隔声、设备减振等降噪措施。 

㈣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一般固废为废硅片、除尘装置收尘以及一般废水处理设施污泥，其中

废硅片、除尘装置收尘外卖综合利用，一般废水处理设施污泥作为一般固废，委托无

锡市恒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含银污泥（HW17）、有机废液（HW06）和废活性炭（HW49）。

含银污泥委托江苏和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处置，有机废液委托江苏盈天化学有限公司

处置，废活性炭委托卡尔冈炭素（苏州）有限公司和常州鑫邦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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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并均已签订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议。 

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顺风新能源公司租用常州顺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5#车间，设置一间专用危废堆

场，面积约 150m2，危险废物堆场满足防雨、防风、防晒、防腐、防渗、防泄漏、防

流散等要求，并配置环保标识牌。 

顺风新能源公司租用常州顺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5#车间，设置专用一般固废堆

场，面积约 3000m2，满足防风、防雨、防扬散的要求，并配置环保标识牌。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南京万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顺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5GW 高效太阳能电池片项目验收检测报告》（NVTT-2018-Y0983）检测结果表明： 

㈠废水 

项目厂区排放口排放的一般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污水中 pH、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氨氮、总磷、氟化物指标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

中表 1 中 B 级标准；车间排放口排放的含银废水中的总银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表 1 标准；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含氮磷生产废水中的 pH、化

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总氮、氟化物指标均符合武进高新区再生水厂氮磷

废水委托处理合同标准。 

㈡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各个工段生产过程中有组织排放的氟化物、氯化氢、氮氧化

物、硫酸雾、氯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等废气均符合《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484-2013）表 5 相关浓度限值；氨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根据检测结果，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氟化物、氮氧化物排放

浓度均符合《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 6 相关浓度限值；项目无

组织排放的氨排放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44-93）表 1 中二级新扩改

建标准要求。 

其中 1#单晶硅太阳能电池酸洗、刻蚀清洗、HF 槽、磷扩散处理设施，6#单晶硅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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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能电池片制减反射膜处理设施，7#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线 3-6#）制减反射膜

处理设施，以及 9#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丝网印刷处理设施等进口管道距离太短，达不

到开口采样条件，故未做进口废气监测评价。 

根据验收检测报告数据，项目 2#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酸洗槽、扩孔槽、刻蚀槽处

理设施氟化物废气去除效率约 81.3%、氮氧化物废气去除效率约 97.6%，符合环评报告

中去除率不低于 80%的要求；硫酸雾废气去除效率约 69.9%，因进口浓度偏低，处理

效率未达到环评报告中去除率不低于 80%的要求。 

项目 3#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制绒清洗处理设施氟化物废气去除效率约 86.5%、氨

废气去除效率约 89.6%，符合环评报告中去除率不低于 80%的要求；氯化氢废气去除

效率约 79.3%，由于氨、氯化氢废气经收集后经过同一管道进入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前两者会发生中和反应，导致氯化氢处理效率未达到环评报告中去除率不低于 80%的

要求。 

项目 4#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制绒清洗处理设施氟化物废气去除效率约 85.6%，符

合环评报告中去除率不低于 80%的要求； 

项目 5#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磷扩散处理设施氯气废气去除效率约 100%（出口废

气浓度未检出），符合环评报告中去除率不低于 80%的要求； 

项目 8#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丝网印刷处理设施非甲烷总烃废气去除效率约 93%，

符合环评报告中去除率不低于 93%的要求。 

㈢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东、南、北各边界处昼、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3 类标准要求，西边界处昼、夜间噪声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4 类标准要求。 

㈣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为废硅片、除尘装置收尘以及一般废水处理污泥，其中

废硅片、除尘装置收尘收集后外卖综合利用，一般废水处理污泥不具有相应危险特性，

作为一般固废委托无锡市恒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含银污泥（HW17）、有机废液（HW06）和废活性炭（HW49）。

其中，含银污泥委托江苏和合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处置，有机废液委托江苏盈天化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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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处置，废活性炭委托卡尔冈炭素（苏州）有限公司和常州鑫邦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处置，并并均已签订相应危险废物委托处置协议。 

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项目固废均合理处置，处置率 100%，不直接排向外环境，对周围环境无直接影响。 

项目固废堆场已按照环保要求建设，满足防风、防雨、防扬散、防腐、防盗、防

火等要求。 

㈤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检测报告总量核算结果，项目建成后全厂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审批部门批复的

总量控制指标。 

表1     项目污染物总量核算结果 

污染源类型 污染物 
环评/批复总量 
（吨/年） 

实际核算总量 

（吨/年） 

是否符合环评/ 

批复要求 

废水量 10200 10200 

COD 1.53 1.391 

SS 0.612 0.474 

NH3-N 0.306 0.098 

生 

活 

污 

水 
TP 0.02 0.004 

废水量 412452 408000 

COD 61.868 55.561 

SS 24.747 18.972 

生 
产 
废 
水 氟化物 2.97 2.024 

废水量 422652 418200 

COD 63.398 56.952 

SS 25.359 19.653 

NH3-N 0.306 0.098 

TP 0.02 0.004 

废水 

混 

合 

废 

水 

氟化物 2.97 2.024 

符合 

氟化物 4.604 0.779 

氮氧化物 22.726 4.325 

硫酸雾 1.242 0.800 

氯化氢 3.532 0.462 

氨 32.958 2.296 

氯气 0.512 0 

颗粒物 7.011 3.644 

废气 

非甲烷总烃 7.615 0.499 

符合 

备注 

①废水实际排放量以环评报告及审批意见最大量进行核算，废水为一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②1#单晶硅太阳能电池酸洗、刻蚀清洗、HF 槽、磷扩散处理设施出口以及 5#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片磷扩散处理设施出口氯气的排放浓度未检出，故实际核算总量为 0。 






